
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B7

2024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法
律
人

手
记

突然到访的债权人

那是 2023 年冬的一天， “刘

法官， 楼下来了三十多位债权人，

快下来接待一下吧。” 法警队长话

音透露着一丝焦虑。

“破产就是逃废债，不能便宜他

们。”“法院要为民做主，他们侵占了

我们的血汗钱不还！ ” 聚集的人群

中，债权人老梁正在激动地诉说。

破产法官的日常之一， 就是面

对突然到访的债权人。 破产程序的

逼近，打破了破产财产“公共池塘”

垂钓者之间的脆弱平衡， 加剧了债

权人争相垂钓抢占资源的矛盾。 如

何迅速找准突破口，通过疏导、协商

等方式搭建利益对话平台， 用老百

姓听得懂的语言，重建对法院、管理

人的信任，实现各方之间互谅互让、

共识共赢，是对破产法官的考验。

迅速了解情况后， 我叫上法官

助理一起下楼开展接访。 老梁慷慨

激昂， 痛陈 Y 公司有钱不还。

“既然大家都是来反映问题的，

坐下来慢慢谈。梁总，你提供的信息

非常有价值，你放心，在破产审查阶

段， 法官就是要查清楚债务人有没

有逃废债，给债权人一个交代。 ”

“深层次的逃废债问题要通过

审计、调查等一系列程序才能确定。

破产本身不简单等同于逃废债，相

反，法院会对转移资产、虚构债务的

行为彻底查清，如果确属虚假破产，

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

直面易激惹型当事人， 开始的

几个回合要让他们泄掉怒气、 怨

气， 建立信任感。 劝导中， 我尽量

避免再次挑起债权人的应激情绪。

几番交涉， 老梁情绪逐渐趋于

稳定， 开始列举 Y 公司“赖账”

的具体细节， 落脚点在其股东与 Y

公司之间的大额借款上。 巧的是，

就在几天前， 我收到某区镇政府的

情况反映， 信中写道， 位于该镇的

这家 Y 公司名下有混凝土搅拌站，

经营状态一直不错， 近期突然向法

院申请破产， 引发职工、 农民工等

群体多次聚众上门讨薪。

各方都聚焦于 Y 公司是否构

成逃废债。

区别于企业客观上无力清偿，

逃废债主要是指企业通过隐匿财

产、虚构债务等行为，人为制造无力

清偿的假象。实践中，该行为往往暗

藏于账册资料或资产负债表的深

处， 或者被人为销声匿迹， 不易察

觉。与此同时，也有债权人存在不加

区分将破产等同于逃废债的误解。

既然在破产申请阶段发现了疑

点， 如何通过精准调查还原事实真

相， 化解债权人的心结呢？

破产就等于“逃废债”？

不同于作为企业“生存指南”

的公司法， 破产法是解决企业退出

市场的清算之法。 破产程序将债权

债务争议吸纳解决于其中， 往往一

案结、 多案消， 可实现债务公平有

序清偿、 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效

果， 无异于社会风险的“稳定器”

和经济发展的“减震器”。

进入破产程序后， 可由法院指

导管理人， 运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制度、 撤销无偿转让及偏颇清偿财

产制度、 以及不当关联债权劣后等

制度工具， 有效纠正债务人在破产

前实施的不当减损破产财产行为，

维护债权人利益。 但上述程序通常

在破产受理后进行， 针对本案各方

反映的问题，合议庭一度发生争议。

针对疑问， 我提出能否在破产

审查阶段引入临时管理人， 委托审

计全面梳理企业资产负债情况？ 这

样既能有效识别逃废债， 又能打消

债权人疑虑， 把矛盾化解在破产受

理前端。 这一方案经合议庭讨论

后， 得到了认可。

“我们强烈要求在受理前进行

审计，相信法院的审计结论，费用我

们付！ ” 在征求债权人等各方意见

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就连股

东方代表也认为，审计可以自证清白，

有利于加快推进破产审查程序。

“逃废债”疑云拨云见日

2023 年 4 月， 本案依法指定临

时管理人。 在法院指导下， 临时管理

人迅速开展调查、 委托审计、 债权预

申报等工作。 为避免在审计期间加剧

债权人“抢执行” 的行为， 合议庭和

属地政府、 法院、 主要债权人多方沟

通后， 执行法院暂停执行程序， 为审

计、 调查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经过紧锣密鼓的债权预登记、 审

查及审计等工作， Y 公司逃废债疑云

是时候“拨云见日” 了。

经查， Y 公司与其股东之间长期

存在大量关联交易， 交易价格明显偏

离市场且形成垄断之势。 长期无法按

市场价格交易的结果， 就是将 Y 公

司推入亏损困境。 在其长期亏损、 资

本不足以维持运营情况下， 股东不仅

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经营或补充出

资， 反而通过长期大额借款并收取利

息的方式， 进一步扩大 Y 公司债务

规模， 并在集团重组的整体安排下向

法院申请破产， 由此引发在岗职工、

供应商等广泛质疑与激烈反对。

根据审计结论， 显而易见， 股东

与 Y 公司之间的债务并非虚构， 该

债务为长期累积产生。 Y 公司当前确

实无力清偿其他正常债务， 存在破

产原因， 应当及时受理其破产申请。

但审计结论也鲜明地指向另一

事实，在 Y 公司经营过程中，股东利

用其控制地位，不合理地增加了 Y 公

司的负债， 该行为下形成的债权，属

于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如

与其他债权置于同一清偿顺位，势必

降低其他债权清偿率，极大损害了外

部债权人的利益。 合议庭认为，该种

情况下，进入破产程序后，经管理人

审查和债权人会议核查，依法将股东

申报的关联债权认定为劣后债权，可

以更好地保护外部债权人利益。 但债

权人能接受这样的处理方案吗？

“我们有信心，经过测算，Y 公司

对 61 家企业享有 120 笔应收账款债

权，合计金额超亿元，但很多应收款

还未到期，短时间无法归集到位。 进

入破产程序后，在运用关联债权劣后

制度及有效追回应收款情况下，Y 公

司的职工债权和普通债权有望全额

清偿！ ”临时管理人向合议庭汇报了

资产调查情况， 结果令人欣慰。 于

是， 我们即刻召开临时债权人会议，

向全体债权人通报调查结果。

如何实现债权100%清偿？

“审计报告管理人给我们看过

了， 你们股东应对公司亏损负全

责！” 会议室里人头攒动， 老梁激动

地站起来指责股东代表人， 对方无

力争辩了几句， 淹没于声浪中。

“刘法官来了， 我们听法官的，

法官会为我们主持公道！” 在老梁的

招呼下， 会场鸦雀无声。

很快，临时债权人会议线上线下

同步召开，债权人会议报告详实地披

露了 Y 公司债权债务规模、审计调查

及资产状况， 顺利预审核了债权，50

余位债权人高票通过了预分配方案，

普通债权有望全额清偿的结论，无疑

给债权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随后， 法院依法裁定受理了 Y

公司破产清算案， 并指定临时管理

人作为管理人继续履职， 破产受理

前相关债权申报、 审查及相关决议

效力延续到破产受理后， 极大提升

了后续破产程序效率。

最终， 2024 年农历春节前， 在

法院、 管理人等各方不懈努力下，

案件顺利回收大量应收账款， 实现

了劳动债权、 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

共计约 1.1 亿元 100%清偿。 本案将

破产债权申报审查、 审计调查等工

作前移到破产受理前， 不仅一揽子

解决了供应商、 农民工、 职工、 属

地村委会等主体的债务问题， 还解

开了债权人逃废债心结， 彻底化解

了多起群体性矛盾。

对于涉众维稳型破产案件，需要

认真回应债权人等各方利益诉求，将

风险关口尽量前移， 做到早发现、早

预警、早控制、早处理。 危机中育契

机，困局中开新局，通过依法能动履

职，实现最佳效果，这就是破产制度

的魅力所在。 而破产法官所追求的，

就是攻坚克难、转危为安，把每一次

办案都当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帮助

群众排忧解难的务实行动，以破产审

判的态度、温度、力度，让人民群众暖

心、稳心、安心！

【作者为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上海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 破产审判庭三级

高级法官】

□ 刘琳

“你们真是为民做主的好法官，我和民工兄弟们都能安心过年了！ ”

“我们村委会也来感谢法院，你们帮我们村收回了土地租金，村民们都很感谢！ ”

今年春节前， 天气寒冷， 但破产法庭小楼下涌动着阵阵暖意。 老梁等债权人、

村委会干部和一些民工兄弟过来送锦旗表示感谢。 我长舒一口气， 这一起破产案

件以债权人获得 100%清偿圆满收官。

但一年前， 这案刚立案审查的时候， 画风截然相反……

申请破产

就是要“逃废债”？
拨开疑云实现债权100%清偿


